
      
 

上海同济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 2021 年度与同济大学控制企业及其他关联方 

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独立意见 

 

依据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

等有关规定赋予我们的职责，作为上海同济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，

现对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21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的关于2021年度与同济大学

控制企业及其他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公司 2021 年度与同济大学控制企业及其他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内容和

金额是依据 2020 年度执行情况和 2021 年度发展计划做出的；关联交易根据市场

化原则运作，关联交易价格公平合理，符合有关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实

施该日常性关联交易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，

也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。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议案时，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，

表决程序合法有效。 

我们同意公司 2021 年度与同济大学控制企业及其他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

计事项。 

 

独立董事签名： 

夏立军                   张  驰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孙益功 

 

 

2021 年 8 月 26 日 


